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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第 5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4年10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3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院第 1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馮政務委員兼召集人燕  

出席者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蕭欣怡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確認本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通過。 

參、報告案： 

第一案、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第 5 案同意解除列管。 

三、 第 1 案「網際網路防護機制及相關法規執行情形」，

有關兒少網路成癮部分，繼續列管。請衛生福利部

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於下次會議就「兒少網路成癮的

治療與輔導」進行專案報告。 

四、 第 2 案「保障兒童及少年姓名及國籍權利」，有關「關

愛之家」逃逸外勞子女之權益問題部分，繼續列管。

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邀集內政部移民署召開

會議，就父、母親行方不明致國籍無法確認兒童之

處理方式及期程研擬相關對策，協助其收出養等相

關事宜，俾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禁止歧視及兒童最佳

利益之精神。 

五、 第 3 案有關「保障兒童及少年不受酷刑或其他殘忍、

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」，繼續列

管。請內政部警政署邀請司法院及本小組委員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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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會議，針對夜間詢問兒少之執行現況進行檢

討，並就基層員警實際執行刑事訴訟法第 100條之 3

的現況與兒童權利約公約第 37條所揭示兒少尊嚴等

權益維護之意旨進行探討。 

六、 第 4 案有關「少年建教合作執行現況」，繼續列管。

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針對接獲之申訴案件具

體處理情形說明報告。 

七、 第 6 案有關「針對我國兒童死亡檢視與研究機制是

否完備」，繼續列管。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疾

病管制署、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保護服務司等相關

單位，於下次會議中說明後續辦理兒少死亡成因分

析之相關規劃。 

 

第二案、「防制兒少藥物濫用」專案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衛生

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） 

決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為積極推動毒品防制的工作，本院「毒品防制會報」

已結合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推動春暉輔導方案、拒

菸反毒方案等工作，相關主責單位未來可適時提供

或報告相關執行成效讓本小組委員瞭解。 

 

第三案、「少年司法執行現況」專案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法務

部）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法務部邀請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等單位召開專案

會議，針對少年輔育院是否增設輔導組等相關議題

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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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案： 

第一案、為社會福利安置機構是否適用「勞動基準法」之規

定，提請討論。（何素秋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

家庭扶助基金會） 

決 議：請勞動部邀集社會福利安置教養機構、本小組委員

及相關專家學者召開專案會議，針對機構夜間照顧

人員之休息時間是否納入工時計算，就實務及法制

面向研議探討，並提出改善方案。 

 

第二案、為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，有關各機關協助辦理

事項，提請討論。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） 

決 議： 

一、 本案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9 條所提之優先檢視

法規清單，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請各權責機關依上開優先檢視法規清單，邀集民間

團體及專家學者進行研議，確定不符公約規定者，

應於 106 年 11月 20 日前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。 

三、 有關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請外交部協助事

宜，請衛生福利部另案與外交部協調分工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、下（第 6）次會議建議報告主題，提請討論（提案單

位：本推動小組秘書單位）。 

決  議：下次會議已有數案延續性之專案報告，且秘書單位

目前已接獲善牧基金會有關非本國籍新生兒居留及

收出養權益，以及世界展望會針對家外安置相關建

議等 2個討論提案，考量會議時間有限，下（第 6）

次會議有關「公民權與自由權」、「受照顧權」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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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之專案報告，暫停一次。 

第二案、有關苗栗縣政府財政問題，引發社福機構是否與縣

政府繼續合作之疑慮，請問中央如何因應？（提案

人：勵馨基金會紀惠容執行長） 

決  議：苗栗縣政府財政問題，行政院主計總處已介入處理，

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下次會議向委員報

告。 

 

陸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 50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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